国家税务总局赤峰市税务局稽查局

税务处理决定书
赤税稽处〔2025〕92号

​​​​​​​​​​​​​​​​​​​​​​​​​​​​​​​​​​​​​​​​​​​​​​​​​​​​
内蒙古沁珏橘商贸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150402MAEKHPTP0G）

我局于2025年9月30日至2025年12月1日对你单位（地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桥北街道龙腾国际商业广场1号楼403室）2025年5月29日至2025年8月31日虚开发票情况进行了检查，违法事实及处理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
你企业登记的经营地址为虚假地址。所有登记的企业相关人员均无法联系，所留联系电话无法接通。你企业成立后在较短时间内对外开具发票，金额较大且未取得与之对应的进货发票，未进行过纳税申报。

通过金税三期系统查询到你企业在2025年5月29日开具10组数电发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发票金额合计2651005.69元，税额合计35852.03元，价税合计2686857.72元，具体信息如下：

2025年5月29日向鄂尔多斯市三恒商砼有限责任公司康巴什区分公司（纳税识别号：91150691MA0Q6PGDXF）开具1组数电发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发票号码：25152000000028828116，金额合计99742.57元，税额合计997.43元，价税合计100740.00元。

2025年5月29日向河北新喜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兴隆分公司（纳税识别号：91130822MA0F9Q9400）开具5组数电发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发票号码：25152000000028833115、25152000000028829766、25152000000028831922、25152000000028832178、25152000000028830853，金额合计891089.12元，税额合计8910.88元，价税合计900000.00元。

2025年5月29日向青海酷航工贸有限公司（纳税识别号：91632122MA758KPM10）开具1组数电发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发票号码：25152000000028904906，金额合计196831.68 元，税额合计1968.32元，价税合计198800.00元。

2025年5月29日向太原加尔达商贸有限公司（纳税识别号：911401063170174761）开具1组数电发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发票号码：25152000000028888699，金额合计996243.56元，税额合计9962.44元，价税合计1006206.00 元。

2025年5月29日向遵义炜辰嘉合煤炭贸易有限公司（纳税识别号：91520321MADXUM493T）开具2组数电发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发票号码：25152000000028842421、25152000000028853177，金额合计467098.76元，税额合计14012.96元，价税合计481111.72元。

上述违法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

证据1：手机通话截图，用于证明无法与被查对象取得联系；

证据2：国家税务总局红山区税务局提供的现场核实资料，用于证明被查对象虚假注册地址。

证据:3：开具发票明细表，用于证明被查对象发票开具情况。
二、处理决定及依据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走逃（失联）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认定处理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76号）第一条“走逃（失联）企业的判定：走逃（失联）企业，是指不履行税收义务并脱离税务机关监管的企业。根据税务登记管理有关规定，税务机关通过实地调查、电话查询、涉税事项办理审核以及其他征管手段，仍对企业和企业相关人员查无下落的，可以判定该企业为走逃（失联）企业”的规定，你企业税务登记备案的经营地址为虚假地址，所有联系人电话均无法联系，未履行税收义务并脱离税务机关监管，认定为走逃（失联）企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1993年12月12日国务院批准 1993年12月23日财政部令第6号发布 根据2023年7月20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订)第二十一条：“开具发票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顺序、栏目，全部联次一次性如实开具，开具纸质发票应当加盖发票专用章。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一）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的规定，你企业在2025年5月29日开具发票金额合计2651005.69元，税额合计35852.03元，价税合计2686857.72元的10组数电发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认定为虚开发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之一：“虚开发票罪 虚开本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以外的其他发票，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2022年4月6日印发）第五十七条：“〔虚开发票案（刑法第二百零五条之一）〕虚开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以外的其他发票，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一）虚开发票金额累计在五十万元以上的”的规定，对你企业虚开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行为将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按照规定进行 相关账务调整。 

你单位若同我局在纳税上有争议，必须先依照本决定的期限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自上述款项缴清或者提供相应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赤峰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税务机关（印章）

二Ｏ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